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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桃機開發字第11422008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2200851_簽到表.pdf、2200851_1140328會議紀錄v4.odt)

主旨：檢送本公司114年3月28日召開「新貨運園區營運協調平台

第7次大會」會議紀錄，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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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新貨運園區營運協調平台」第7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03月28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00分整 

貳、 地點：桃園機場公司 B064-1會議室 

參、 主席：余副總經理崇立                            記錄： 蔡宇婷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略) 

陸、 主辦單位說明: (略)詳如重要議題列管表 

柒、 報告事項: 

一、 新貨運園區營運協調平台執行情形說明。      

二、 新貨運園區共同作業規範勞務委託案說明。 

捌、 提案討論: 

建議航空貨運集散站經營業應具有全方位之倉儲設備服務功能，以免造成市

場獨佔現象(提案單位: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玖、 各單位意見: 

一、 針對營運協調平台執行情形說明事項： 

(1)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公會:議題多跟海關有相關，除跨單位溝通，跨部會

也需多溝通。目前所談議題未跟上國際標準未納入基本的永續 ESG 與

淨零排碳，應先納入未來規劃。 

(2) 長榮空運倉儲公司:目前先安檢後通關不符合世界趨勢，建議參考其他

國家作法，避免造成保安疏漏。 



(3) 桃園機場公司:永續 ESG 等議題在共同作業規範勞務委託案中列為研析

範疇之一，未來將訂定入駐業者應遵守之標準。原列管之九大議題已

具共識，本平台未來重點著重於具共識議題實際推動執行及協調。 

二、 針對新貨運園共同作業規範委託案: 

(一) 台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共同作業規範的目標與範疇，將有部分參

考解除列管項目中產出 SLA服務水準協議與 KPI關鍵績效指標。 

(二)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公會: 

1. 期望提升各單位長官層級，邀請更高權限部會參與討論，舉例1月

NCC750(網購國外手機、藍芽耳機 NCC 收取750審查費)政策-與衛福部

和關務署相關。 

2. 爭議細節從未提出如何解決，本次若能藉由委託案第三方角色來介入

討論新貨運園區規劃細節也是很好的協調方式。 

(三) 長榮空運倉儲公司:認同設立 KPI，但多元化通關應是追求的目標，三

大國籍航空擴充機隊後有可能增加到400萬噸的運量，若到時桃園機場

國籍航空公司貨運機隊世界第一，而運量沒有達到世界第一，更凸顯

制度和作業流程的問題。 

三、 建置海關報關大樓議題: 

(一)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公會:未來新貨運園區距離現行海關大樓甚遠，多

次討論海關報關大樓應搬遷至新貨運園區未果，請台北關審慎考慮本

議題。 

(二) 桃園機場公司:海關大樓搬遷應釐清業者需求之功能及效益，未來新貨



運園區土地規劃將保留未來開發彈性，400萬噸為階段性目標。 

(三) 台北關:台北關在人力允許之下評估協助新貨運園區業者辦理報關作

業。 

四、 提案討論: 建議桃園機場航空貨運集散站經營業應具有全方位之倉儲設

備服務功能，以免造成市場獨佔現象 

(一)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公會:貨運站除應具備全方位功能之外，台灣因現

行法規限制貨運站不能進行空運 MCC(多國集併貨)，若要操作該項服

務只能在自貿港區，希望未來各貨運站也能辦理空運 MCC，提升國際

競爭力。 

(二) 民航局:針對航空貨運集散站，本局立場係希望市場服務供給量能充足

且具營運韌性，使貨運服務不中斷，應將設立專倉風險全面考量。 

(三) 長榮空運倉儲公司: 

1. 就成本效益考量，不建議強制貨運站業者具全方位服務功能，且就通

關效率而言，應建立共用公倉。 

2. 大型國際承攬業者有能力承作 MCC業務且與航空公司具議價能力，然

而中小型承攬業者由於規模小且操作貨量有限，不易操作 MCC業務。

建議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公會就 MCC業務部份應先行凝聚共識後再行

討論。 

3. 空運快遞總量逐年減少，加上貨運站投資金額龐大投資，土地租金及

相關設備費用等，未來都將反應成本在該項服務的費用上。 

(四) 遠雄自貿港公司:本公司原則支持未來進駐新貨運園區之集散站業者應



具備全方位服務。 

(五) 華儲公司: 

1. 若海關目前針對貨運站倉間實體區隔之規定可鬆綁，本公司認為貨運

站業者提供全方位服務，應屬合理。 

2. 未來航空貨運集散站要求提供服務內容(一般倉、快遞倉、機放倉)應

一致，避免爭議。 

(六) 星宇航空公司:本公司原則支持貨運站業者具全方位服務功能。全方位

服務功能可使倉位空間利用更有效率。 

(七) 桃園機場公司:在新貨運園區辦理自由貿易港區業務，依現有法規尚不

可行，可先朝優化現行作業模式方向進行討論。 

壹拾、 會議結論 

一、 「建議航空貨運集散站經營業應具有全方位之倉儲設備服務功能」一案，

尚未有結論，請納入工作小組會議中討論。 

二、 新貨運園區營運協調平台目的是「以終為始」，於新貨運園區開始營運之

前，盤點相關軟硬體設施、作業流程、管理方式等議題，從而提出法規

鬆綁、作業流程改善等具體建議。因此，未來工作會議討論議題將著重

討論實際執行方式並滾動修正議題方向。 

三、 新貨運園區共同作業規範勞務案將產出未來新貨運園區進駐業者應遵守

之規範，委託執行廠商未來將會向各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請各單位配

合提供寶貴意見，以確保研究成果務實且具可行性。 

壹拾壹、 散會(下午 4時)。 




